广信区中心城区无主公共场所外环境病媒生物

防制服务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病媒生物防制及其孳生地治理，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遏制“四害”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降低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拟开展上饶市广信区中心城区内无主公共场所外环境病媒生物防制服务。

二、服务要求

1、防制服务区域

上饶市广信区中心城区（旭日街道行政区域总面积15.8平方千米，罗桥街道行政区域44.1平方千米，城南新区行政区域12平方千米）范围内的无主公共场所外环境（所有主次干道及其绿化带和下水道、广场、公园、水体、河堤等）。

2、防制服务内容

对防制范围内的所有主次干道及其绿化带和下水道、广场、公园、水体、河堤等外环境开展消杀（灭鼠、蚊、蝇、蟑螂）、投放毒饵盒、鼠药和堵塞鼠洞等，

三、防制服务时间及要求
1、防制服务时间：2025年10月-2026年2月，在服务期内对防制范围内所有场所开展每月常态化病媒生物防制和至少2次集中消杀活动；每月常态化病媒生物防制（10月份至少1次,11-12月每月至少2次,1-2月每月至少1次），集中消杀活动要求在10月份和农历年前各进行1次）。防制工作必须保证鼠、蚊、蝇、蟑螂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B级要求。

2、员工须持证上岗，规范操作，文明作业；

3、必须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作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注意安全，预防人畜误食鼠药中毒等事件发生，以及对发生误食中毒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并承担因宣传和指导不力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误食中毒所产生的所有后果；

4、成交供应商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科学、规范投放，确保消杀药物的投放量、到位率、覆盖率符合要求并作好相关文字记录，保留备查。

四、质量标准和要求
1、在合同有效期内，中标供应商确保防制服务区域内“四害”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B级要求。

2、投标单位必须注重科学合理用药，不得使用假药、国家禁用的药物，并须确保药物来源和质量正当可靠，必须是国内合格厂家生产，具有三证（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标准），提供三证书面材料。使用的药必须符合《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 抗凝血类》（GB/T27777-2011）的要求，杀虫剂必须符合《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　拟除虫菊酯类》（GB/T27779-2011）的要求，达到“安全、高效、环保”，并交替使用药物防止产生耐药性的要求。）
为保证用药质量，使用药物按照以下标准和要求执行，服务期内使用必要仿制药物的技术标准和要求满足以下内容：

	序号
	药品需求
	总有效成分含量
	灭治对象
	使用方法

	1
	灭鼠毒饵
	≥0.005%
	鼠
	投饵

	2
	菊酯类＋四氟醚菊酯复配剂
	≥5%
	蚊、蝇
	超低容量喷雾

	3
	高效氟氯氰菊酯
	≥12.5%
	蚊、蝇、蜚蠊
	滞留喷洒

	4
	吡丙醚或倍硫磷颗粒剂
	≥0.5%
	孑孓（蚊幼虫）
	撒施

	5
	灭蟑饵剂或饵粒
	≥0.05%
	蜚蠊
	投放


注：供应商所投药品需满足以上有效成分、含量及剂型，响应文件中须提供农业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标准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佐证，保证进货渠道正规，无过期产品，否则做无效投标处理。

3、须开设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接到政府或主要部门应急电话后，响应时间为1小时，2 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并上报处置情况。
五、人员配备要求

本项目管理人员要求人数不低于5人，配备至少1名项目负责人。其中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及同类项目工作经验（业绩合同需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职务），报价时须提供项目团队成员名单、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参与过同类项目业绩合同及上述人员在供应商公司近6个月内任意1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文件。

六、消杀服务质量监管及处罚

1、总的质量要求：中标单位须确保服务区域内鼠蚊蝇蟑密度控制水平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B级要求，确保国家、省、市检查顺利通过。

具体质量要求：防制工作必须服务期内鼠、蚊、蝇、蟑螂密度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B级要求。1项不达标扣除1000元；2项不达标扣除2000元；3项不达标扣除3000元；4项不达标扣除4000元。同时，在服务期间内，对以下情況进行约定：城镇居民每投诉一次问题并经核实属于服务方责任的扣除服务费500元；新闻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或省市提出书面批评的，每发生一起扣除服务费5000元。

2、常态化消杀。在防治区域内开展常态化化学消杀，消杀不到位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服务费1000元，灭鼠毒饵盒药物有效投放率达不到90%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服务500元，窨井、下水道吊挂蜡块率达不到90%的、每发现一次扣除服务费500元。

3、每月报告一次孳生地调查和对小型孳生地进行处理情况，没有孳生地调查原始记录表，扣除服务费300元，没有小型孳生地施工记录表（如清除小型积水、小的卫生死角、鼠迹等）或现场专家判定小孳生地施工处理不到位，扣除服务费300元。

4、药品安全使用管理：发现服务方使用违禁药品或未经甲方批准擅自使用，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关系，并拒付服务费，造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服务公司应建立药品储存、分发、使用、回收制度和出入库登记等制度，药品消杀记录制度不落实，药械使用不科学、不规范，消杀人员防护不到位，每发生一例施药和消杀人员安全事故的扣除2000元服务费。因施药问题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的，服务方负全部责任，甲方概不负责。

5、工作台账情况：服务方每次服务书面报告工作小结、每少一次扣除50元服务费；施工记录表、药品使用和出入库记录表等各种台账资料不完善，每缺一项扣除100元。
七、商务要求

1、服务要求

1.1、供应商应该认真咨询、实地勘察，了解标的现状，并仔细阅读本次招标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特别规定。投标人参加投标，即表明供应商对标的的情况和特别规定的认可，报价成功后不得以未咨询或对标的不了解而提出异议或反悔。

1.2、本项目采用费用包干方式，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要求涉及该项工作的不可预计的一切费用，如一旦中标，在项目实施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免费提供，采购单位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1.3、成交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分包与转包，否则招标方将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服务地点：采购单位指定地点，成交供应商须在成交后7天内进场。
3、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完成第一次全面消杀后，根据考核及服务质量情况，支付合同金额的30%；最后一次全面消杀后，根据考核及服务质量情况，采购单位支付合同金额的70%进度款。

4、项目验收

4.1、供应商在合同约定的时间（或采购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向采购人提交成果。如果供应商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或采购人同意延长的时间交付，逾期十天采购方可终止合同，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4.2、交付验收标准：依次序对照适用标准为：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5、报价方式：本项目报价内容包含完成相关货物及服务所需的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税费等一切费用，除成交金额外不另增加任何费用。 

6、其他：供应商须对本项目逐条进行响应（不允许负偏离），所有佐证材料均须提供原件扫描件并加盖鲜章，否则做无效响应处理。原件在成交后递交至采购人进行现场核验。


